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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下辖

营业网点 37 家，员工 700 余人，存贷款总量超 1200 亿元。作为长

兴人自己的银行，本行是长兴县存贷规模最大、机构网点最多、服

务范围最广的银行。先后获得省级文明单位、省级和谐劳动关系先

进企业、浙江省民企最满意银行、长兴县现代服务业龙头企业、长

兴县清廉建设成绩突出单位、湖州市最美志愿服务爱心单位、湖州

市第十五届消费者信得过单位、浙江农商银行系统高质量发展十佳

银行、浙江农商银行系统考核优秀单位等荣誉。 

    因业务发展需要，本行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合同制和劳务派

遣制员工若干名，并将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和富有竞争力的薪

酬福利待遇。现将招工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具体岗位 

1.管理培训生（合同制正式员工）； 

2.综合柜员（合同制正式员工）； 

3.综合柜员（劳务派遣制员工）。 

二、基本报名条件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.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,其中，管理培训生要求全日

制硕士研究生或 985、211 重点高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生。应聘者需于

2026 年 7月前毕业，并取得国家认可的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；海外

院校留学归国人员，须取得国家教育部出具的学历(学位)认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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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科学历年龄在 25 周岁(含)以下（2001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

生），研究生学历可放宽至 30 周岁(含)以下（1996 年 1 月 1 日以后

出生）。 

3.在校成绩优良，品行端正，无不良行为记录；体貌端正，形

象大方，身体健康，无不良嗜好。 

4.专业不限。其中，管理培训生要求经济、金融、管理、法律、

人力资源、计算机等相关专业。 

5.长兴籍生源优先。 

（二）岗位安排 

1.管理培训生。原则上先安排在一线岗位锻炼，后续根据个人

能力和表现，通过轮岗锻炼、阶段式培训等形式，培养成为总行部

室或支行管理储备人才。   

2.综合柜员(合同制正式员工)。安排在基层网点担任综合柜员，

后续根据个人能力和表现，向其他岗位发展。 

3.综合柜员(劳务派遣制员工)。安排在基层网点担任综合柜员，

后续表现优异且通过相关考核后，可转为本行合同制正式员工，向

其他岗位发展（具体按本行转编管理办法执行）。 

三、报名时间 

  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6 年 3月 31 日。 

四、报名方式 

（一）应聘者关注本行微信公众号（长兴农商银行）或登录长

兴农商银行门户网站 (www.zjcxbank.com），查看招工公告，下载、

填写报名表，电子报名表发送至 cxnsyhhr@163.com 邮箱。 

（二）报名岗位可多选。本行将根据应聘者成绩，依次按照管

理培训生、综合柜员(合同制正式员工)、综合柜员(劳务派遣制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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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)的优先级别分别排名，择优确定拟录用人员。 

五、招录程序 

（一）应聘者发送电子邮件之后，在报名时间内，将打印的报

名表（本人签字），连同身份证、户口簿、学历证及学位证（应届生

提供毕业生就业推荐表）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、2 张 1 寸免冠近

照邮寄至本行（地址：长兴县太湖街道明珠路 1298 号 1006 室人力

资源部吴老师收），逾期不受理（以寄出日期为准），请在信封上注

明“应聘”字样。 

（二）经初审筛选确定后，按招工人数一定比例确定参加笔试

人员，现场确认时间和笔试时间将通过电话（或短信）另行通知参

加人员。 

（三）根据应聘者笔试成绩排名，按招工人数一定比例确定参

加面试人员。 

（四）按应聘者综合成绩排名确定拟录用人员，经体检和培训

考核合格后办理录用手续。 

六、笔试范围 

笔试内容包括两个大类：一是知识和能力（公务员考试类型）；

二是经济、金融、会计业务知识。 

七、报名须知 

（一）本行将通过电话或短信方式通知笔试、面试等相关事宜，

请应聘者务必确保通讯畅通，否则视为放弃。 

（二）本行对应聘者信息严格保密，应聘材料（除证件原件外）

恕不退还。 

（三）应聘者须对所提供材料和信息的真实性负责，如与事实

不符，本行有权取消其应聘及录用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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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行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，本行不举办也不委托任

何机构举办培训班，也未向其他任何机构提供与招聘考试相关的资

料和信息，请应聘者提高警惕，谨防诈骗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咨询电话：0572-6028295、6028614 

咨询时间：工作日上午 8：30-12：00 下午 13：30-17：00 

 

 

浙江长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二六年二月 

 


